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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AD_A5_E4_BA_91__c122_486389.htm □很多人把法律当成

工具，把法律变成可有可无的东西，这种观点值得我们去批

判。当然，我们在批判法律是工具的同时也不能否认法律的

工具性价值是它的价值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律确实

是工具，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 □法治国家的建设

和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思想观念的转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必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太急了可能适得其反，效果不好。 

□在治学上，我认为作为学者，不能保守也不能激进，要掌

握分寸，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 ▲李步云，中国社会科

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 所谓转型，在当下首先是指由

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的转变，与此同时，从社会制

度上来看，转型还包括整个世界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制度

的转变，我们国家也正处在这两个转型过程中。一方面，我

们的市场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果；另一方面，以民主

法治人权为核心的体制建设在我国也已经开始了。 依法治国

的理论依据 现在提倡弘扬法治精神，那法治精神究竟指什么

？这涉及到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一、依法治国是市场经济的

客观要求 计划经济必然导致人治，市场经济则必然导致和要

求法治。原因在于，相对于计划经济来说市场经济主体是多

元的，主体之间平等、自由地进行交换，用经济规律来配置

各种社会资源，这一切都和计划经济相反，因此它主要应由

合同，利用法的各种规则来调整。行政命令不足以控制整个



广大自由的市场，无法满足市场经济的需求，它只能在宏观

调控的范围内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市场经济这种自由、平等

交换以及主体多元化、利益多元化为核心的体制必然导致法

治。而且它势必为法治提供社会基础，从而发生两大社会关

系的变化：一是由大国家小社会变为小国家大社会，改变政

府的职能，不能过分管制；二是由身份变成契约。我曾多次

讲过，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改革政策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即

“松绑”，也就是说扩大地方、企事业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

自由度来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然后再搞社会保

障，实现社会公平。市场经济必然带来一种社会条件和客观

要求，那就是依法治国。 二、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条

件 主权在民原则，是相对于主权在君而说的，这是近代政治

法律思想上一个根本的转变。主权在民原则的确立就随之产

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必须要有选举，由公民通过选举产生

政府，由政府、议会、总统来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具体

权力。这种政府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体制称为代议制，我们

国家也是代议制。这种体制下，由总统或议会掌管主要权力

，这就很可能出现政府权力无限，可能乱来，这就必须要一

个宪法。 宪法是现代的产物，古代不可能有，根本原因在于

主权在民理念确立以后，必然产生代议制，而代议政府的权

力有可能无限膨胀，公民的权利有可能被随意侵犯。因此需

要宪法规范政府权力，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保证人民真正

当家作主。这也是现代宪法的两个核心内容。 接下来，是决

策和立法、执法与司法的民主程序。最后，才是民主方法。

文革以来，邓小平发现公民权利受侵犯，权力过于集中于中

央和个人，政治权力太集中，程序也没有受到重视等等。尽



管我们的民主体制良好，但是没有法律的保障还是有可能成

为空话，可以被随便破坏。所以，他特别强调依法治国的主

要理由是保障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是说要保障社会主义民主

，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三、依法治国是人类文明的主要

标志 法律首先是文明，这一点很重要。首先，人类社会出现

过广义上的法律，我把它归纳为是人类社会三大矛盾的必然

要求。这三大矛盾包括：第一，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的矛盾

；第二，凡有人群存在的地方，就有权威和服从，就有社会

组织和成员，从而产生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矛盾，政府和人

民的矛盾；第三，人类有两大需求，物质利益需求和精神利

益需求，对这种需求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也存在矛盾。

这三大矛盾的存在就需要规范来调整。其次，法律自身的特

点和性质决定了法律是文明。法律的普遍性，平等性，公开

性，法不溯及既往性以及程序性等性质均决定了法律具有文

明的价值。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说，一个社会法治是不是昌明

，是这个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表现。 四、依法治国是国

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民主党派

代表人物时，跟黄炎培先生有一段对话。黄先生问中国共产

党执政以后，能不能避免中国历代王朝兴亡交替的周期律？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主，让

人民当家作主来监督政府，从而可以避免中国历史上人存政

举，人亡政息的局面。 如果说一个国家有严明的昌明的法治

，执政党和他的领导人犯错误在所难免，但这个错误不可能

是全局性的，不可能是根本性的，不可能是长期得不到纠正

的，因为存在有民主和法律的规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

是由全国人民当家作主。邓小平多次强调这样一个观点：不



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领导人的威望上，这是靠不住的，是

难以为继的。正如邓小平在一次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时说，

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避免文化大革命这种历史悲剧重演的

方法，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法治

国家的主要标志 广义上，依法治国包括法治国家在内，狭义

上应将二者分开，作为两个概念来看。法治国家是现代民主

法制的一种模式，它应有众多具体标准和要求，而依法治国

是一种治国的理念和方略，治国的指导思想。既然我们要提

倡依法治国，坚持法治国家，那么我们就必须明确法治国家

到底有什么涵义，抑或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它有什

么要求。 第一，法制完备。法制完备要求我们建立一个完备

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编织一张疏而不漏的法网，做到有法

可依。无法可依当然谈不上依法治国。完成构建这个法律体

系是十五大提出来的，要求2010年基本完成，党的十七大报

告指出，社会主义体系已初步建成，但还要进一步完善这个

体系。 第二，主权在民。其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即民主法治

化和法治民主化。民主体系和制度都要用法律规则来详细规

定，用法律的权威来保障这种制度。法治民主化要求决策，

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民主原则。 第三，人权保障。我

们的社会应当是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人人富裕的社会。人

权的五大支柱是：自由，平等，富裕，安全和人道。这正是

我们共产主义者应当追求的一个理想。 第四，权力制约。党

的十五大以来，对权力制约越来越重视。权力的无限膨胀容

易滋生腐败，而腐败问题是关涉到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因此

，必须对权力加以制约。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其一

，用法律来制约国家权力，法律应当详细列举国家权力的配



置及其行使程序；其二，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如进一步完善

检察、监察、审计等监督系统；其三，用社会权利来制约国

家权力，包括社会舆论的监督，NGO的监督和民主党派的监

督等；其四，用公民个人权利来制约国家权力。这里一个比

较大的问题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否则宪法很难有权威，很

可能是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 第五，法律平等。关于这

一点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已达到了一定的完善程度，理论研

究也有了一定的深度。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法律在实

际执行过程中的平等要求。要反对各种执法和司法腐败，这

是当前影响行政相对人和诉讼双方享有平等权利的主要障碍

。同时也要强调，诉讼两方中不论一方是何人，其地位应当

平等。 第六，法律至上。法律至上是一个法律权威问题，应

该与法律万能区别开来，法律万能是一个法律作用问题，两

者完全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另外，法律至上也不是对

人民意志至上的否认，宪法和法律都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只

有法律至上才能体现人民意志至上。总之，法律至上强调的

是法律权威与领导人个人权威的关系中法律应居于其上。 第

七，依法行政。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行政权力

扩大的趋势越发决定了政府依法行政的重大意义。2004年3

月22日，国务院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做出了很

全面的要求。十七大报告又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关于行

政改革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今后的问题是如何切实落实。 第

八，程序公正。长期以来我国有着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在

西方，程序公正是法治的一个重要价值。美国著名的辛普森

案件是程序公正的一个典范，很多人不理解，但是这个案子

实际上凸显了程序法治的尊严。马克思认为法的程序是法的



生命表现形态。过去我国超期羁押情况严重，有报道说有的

案子就这样把人关了二三十年。近几年，由于政法三机关认

真抓，这个问题已有很大改进。但从全局看，程序公正还需

很大的提高。 最后我想再讲两个意思，第一，法治国家的建

设急不得也等不得。法治国家的建设和我们经济体制改革，

思想观念的转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必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太急了可能适得其反，效果不好；第二，在治学上，我认

为作为学者，不能保守也不能激进，要掌握分寸，在适当的

时候作适当的事。 （本文为李步云教授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法学院“法学大讲堂”上的演讲，有删节。）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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